
政府购买服务合同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购买方)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服务方)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规定。为保证所购的服务质量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：项目内容
第二条：服务项目及要求
第三条：项目经费使用原则及支付方式
项目经费确保专款专用，支付方式：
A.分 段 划 拨( ) B. 按 月 划 拨 ( )
C. 按 季 划 拨( ) D. 项目完成结算( )
1、合同服务价款为：(大写)
2、第一次划拨时间：     ;     第二次划拨时间：        ;第三次划拨时间：        ;     第四次划拨时间：        ;     
第四条：合同期限与终止
1、合同期限为  年  月，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 月   日止。
2、合同的终止
(1)合同期满，双方未续签的;
(2)乙方服务能力丧失，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;
(3)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发现乙方不符合服务供应方(社会组织)应具备的条件，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。
第五条：项目考核
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，由甲方有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。项目至完成节点后，甲方会同相关部门对项目所完成内容等进行审核。
第六条：双方权利和义务
(一) 甲方权利、义务
1、 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，甲方每月或季度了解掌握项目工作进度，每季度对乙方项目内容进行审核。
2、 协调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。
3、 甲方应对乙方制定具体的考核内容和意见。
(二) 乙方权利、义务
1、 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目经费。
2、 乙方承接甲方的服务项目的资金不得挪作他用。
3、 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，按时、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。
第七条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。
第八条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九条：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贰份，经甲、乙方法定代表人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附件：(签定具体合同时，若有附件应注明，并注明附件名称)
甲方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乙方(公章)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        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